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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2022 学年团员教育评议工作流程

为推进从严治团，切实落实基层团组织“三会两制一

课”，提升基层团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根据《中国共产主

义青年团基层组织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实施细则 (试行)》中青

发〔2017〕5号，结合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，决定在全校团

支部中开展一年一次的团员教育评议工作。现将有关流程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基本要求

严格贯彻落实团员教育评议制度，采用学习教育、自我

评价和组织评议相结合的方式，加强团员队伍思想建设，严

格团的纪律，规范团员管理，对团员的表现和作用发挥情况

作出综合评价，并以此作为 2021-2022学年团内评奖评优工

作和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重要依据,达到激

励团员、整顿队伍、纯洁组织的目的。

团员教育评议工作要在 2022年 4月完成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工作一般应召开支部大会，团员人数

较多的支部，可先由各团小组会议开展评议并提出初步评议

意见后，提交支部大会研究确定。到会团员超过应到会团员

总数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评议。

团员教育评议的主要内容和流程为：团支部组织团员开

展学习教育，每名团员围绕在 2021-2022年度内的个人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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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发挥团员作用情况等撰写自我评价材料；召开支部大会或

团小组会议，每名团员根据学习教育情况和所准备材料进行

自我评价；其他团员对其进行评议，肯定成绩、指出不足；

以支部为单位对所有团员进行测评投票；支部委员会综合个

人自评、团员互评和测评投票结果，结合团员日常表现，研

究提出每名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，报上级委员会批准；以评

议结果为依据，做好 2021-2022学年团内评奖评优工作和推

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。

其中，团员评议分“优秀”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

格”四个等次，其中优秀等次团员数量应控制在参加评议团

员人数的 30%以内。各支部评议结果录入《团支部团员民主

评议测评表》、《支部评议结果汇总表》，并上交至所在院系

团委。

三、结果反馈

各支部要把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工作作为落实从严治团

要求、检验从严治团成效的实践载体。教育评议工作结束后，

各支部应及时上交《团支部团员民主评议测评表》、《支部评

议结果汇总表》至各院系团委，并由院系团委保留评议结果。

届时，2021-2022 学年团内评奖评优工作将以支部教育评议

结果为重要依据，表彰评议“优秀”的先进团员青年。


